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1991年 9月 夕 日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

建设,充 分发挥居民委员会的白治作用 ,

促进城市挂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根 椐

《巾华人民共和冂城市居氏委 员会组织

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白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 臼治

组织。

不设区的市、市锫区的人民政府或者

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

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

关开展工作。

第三条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足 :

(-)召集和主持居民会议 ;

(工 〉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 △家

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和推

动居民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 ;

(三 〉执行居民会议的决定、决议 ,

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苷

业,依法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 ;

([q)开展社会丰义精神文明建设活

动,教育居民爱护公大财产,尊老爱幼 ,

移风易俗,婚 、丧△简办,破除迷信,树
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

(五 )调解民问纠纷,促进居民和睦

相处,加强民族团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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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协助人民政府维护社会治安和

社会秩序,开展群防群治工作,协助司法

机关对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进

行监督和对假释、保外就医以及判处管制、

缓刑的人员进行教笥和帮助 ;

(七 )协助人民政府做好 与居民利益

有关的公共T牛 、计划生育、优抚敉济、

青少年教育、孤老残幼生活保障和城镇待

业人员就业,以及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

员的安王等项T作 ;

(八 )向 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的建议、

意见和要求。

第四条 居民委员会应当廾展便民利

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呵以兴办和发展商业、

饮食业、修理业和托幼、养老等生活服务

事业,也可以囚地制宜地兴办生产服务

事业。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祁门对居民委员会

兴办的便民利民的生活生产服务事业,应

当给予扶持和优惠。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无偿调用居民委员会的财产。

第五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

况,按照便于居民白治的原则设立,共规

模一般应在一百户至七百户之问。

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 ,

应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山 街道

办事处提出,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

民政府决定。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 F冖 主任、副主任

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不足三自户的居

民委员会为五人,三百户以上不足六Π户

的居民委员会为五至七人,六Π户以⊥的

居民委员会为七至九人。

多民族居住地区,居 民委员会中应当

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第七条 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

委员,由居R会议采取差额和无记名投票

的方法直按选举产生,如 果提名的候选人

与应选人的人数相等,也 rT以 等额选举。

居民委员会每属任期三年,共 成员可以连

选连任。

本居住地区午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依法被剥夺政治

权利的人除外。

第八条 屑民委员会任期属满时,应

当在基层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拘

导下,由 L属居民委员会召集居民会议产

生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主持本居民委

员会的换属选举工作,进行选民登记,审

查选民资格 ,细织选举,公布选举结果。

选举△作结束后,选 举委员会即行

解散。

第九条 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Fh

本居民委员会有选举权的居民 卜人以上或

者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的代表五人

以上联名提出,也 呵以Hl不 设区HJ市 、市

辖区人民政府派由机关推荐。采取差额选

举的,候选人人数应当比应选人数多一至

二人。提出和扯荐的候选人经过反复w=酿

协商,根椐较多数居民的意见确定lE式候

选人,并在选举目前三天张磅公布。

第十条 居民委员会的成员,由 属民

会议或者居民户代表会议或者厝民小组代

表会议选举产生。

有选举权的居民因故不能参加选举的 ,

经选举委员会同意,iT以委托共他有选举

权的居民代为投嘌 ,“ 1受 委托人不得接受

三人以I的委托。

第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

必须获得参珈选举过半数的白效选票,始

得当选。

荻待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名额多于

应选名额时 ,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

讣H等 ,不能0m定 当选人时,应 当就票数桕

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

第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向Fi民 会义负

责并报告工作。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

要丰项,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汊讨

论决定。

第十三条 居民会议·△以|n全 体十八

周岁以上的居民或者户的代表组成,也 ●f

以叶l每个居民小组扯选代表二至工人组成。

居民会议须有仝体十八月岁以上的居

民或者居民户代表或者居民小组代表的过

半数出nj,始得举行。会议 n勺 决定,须 由

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 .

居民会议至少每半午召开一次。

有Ι分之一以上的+八 月岁以 L的 屑

民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户代表或者二分之

一以上的居民小细建议,应 当召集居民

会议。

第十四条 居民会议的职权 :

(一 )听取和审议 F「 民委员会的工作

报告和财务收攴报告 ;

(二 )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士任、

副上任、委员 ;

(三 )制定、修改居民公约 ;

(V口 )讨论决定本居住地区发展公益

夸业所需经费的耸集办法 ;

(五 )讨论决定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

共他通耍事项。

第十五条 居民会议的决议、决定和



居民公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回家

的政策相抵触。居民应当遵守居民会议的

决议、决定和居民公约。

第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

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密 切联

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原则,秉公

力̀事 ,热心为居民服务。

第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可以设人民调

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社会福利、计

划生育等下属委员会。其成员应当由居民

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或者由居民委员会决定。

居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成

员。居民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

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分工负责有

关工作。

第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可以分设若干

居民小组,每个居民小组设组长一名,规

模大的居民小组可增设一名副组长。组长、

副组长由居民推选,其任期与居民委员会

相同。

第十九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实行生活

补贴或补助。

居民委员会成员连续任职满十五年 ,

其中主任、副主任任职在三届以上 ,不再

任职又无固定收入的,可以按照工作年限

和贡献大小,给予生活补贴。

第二十条 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

来源,居民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的范围、

标准和来源,居 民委员会成员不再任职后

的生活补贴标准和来源,由 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规

定并拨付;居民委员会有经济收入的,经

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中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

地区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经居民会议讨

论决定,可 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 ,

经受益单位同意,也可以向本居住地区的

单位筹集。收支账目应当及时公布,接受

居民监督。

第二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 ,

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凡新建的居民

住宅区,应当将增设的居民委员会的办公

用房一并纳入基建计划。已有的办公用房 ,

由房管机构和民政部门共同建卡登记,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

业事业组织,应 当支持所在地的居民委员

会的工作。居民委员会讨论与其有关的问

题需要他们参加时,应当派代表参加,并

应遵守居民委员会的有关决定和居民公约。

前款所列单位在其家属聚居区单独成

立家属委员会的,应报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备案,并

在它和本单位的指导下承担居民委员会的

工作。家属委员会的办公用房、工作经费

和其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由本荦位解决。

家属委员会的成员,由 本 单位提名 ,

选举产生。

第二十四条 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需要居民委员会或者它的下属委

员会协助进行的工作,必须经市、市辖区

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同意并统一

安排。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镇、乡、民

族乡的人民政府管辖区域内设立的居民委

员会。

第=十
六条 本办法曲本省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